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大楼12-15层开荒清洁及PVC地胶打蜡服务项目招标需求
1、 项目基本信息
1.项目名称：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大楼12-15层开荒清洁及PVC地胶打蜡服务项目
2.预算金额：本项目最高预算限价为108,142.00元，投标总价为包干价（含人工费、设备费、耗材费、运输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全部费用），投标报价不得超出限价
3.实施地点：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大楼12-15层、儿童大楼二楼儿科综合治疗区域
4.施工期：分阶段进场，合计12自然日内完成全部工作，具体进场时间以医院通知为准
5.是否勘察现场：是
6.是否需要项目负责人：是
2、 采购需求
（1） 服务范围及核算面积
1. 服务范围：儿童大楼12-15层室内全面开荒清洁、建筑垃圾清理、玻璃清洁、卫生间清洁、公共区域清洁、PVC地胶清洗、打蜡、抛光养护等；额外完成儿童大楼二楼儿科综合治疗区域地胶的打蜡服务。
2. 核算面积：总建筑面积6926㎡，PVC地胶面积6126㎡
（2） 服务内容及质量标准
（1）开荒清洁服务内容
1.全面清理施工现场遗留建筑垃圾、灰尘、涂料点、胶渍、水泥块、包装废料等，做到无垃圾、无杂物、无卫生死角。
（玻璃清洁：含玻璃面、窗框、窗槽、纱窗，清除胶渍、灰尘、水印，擦拭后光洁透亮、无划痕、无污渍。
2.地面清洁：清除地面水泥渣、油漆点、胶印、灰尘，地砖/石材地面无污渍、无积水、无残留清洁剂。
3.墙面清洁：洁净无浮尘、无污渍，针对不同材质墙面采用对应清洁剂，涂料墙面避免使用腐蚀性清洁剂。
4.卫生间清洁：自上而下清洁马桶、洗手盆、地面等，确保无污垢、无臭味，五金件光洁。
5.公共区域/走廊/楼梯/电梯间：全方位清洁，无垃圾、无灰尘、无污渍，设施表面洁净。
6.顶面/灯具/开关面板：清除尘土，无污渍、无手印，不损坏设施设备。
7.家具与电器：擦拭表面及外壳，清洁灰尘、污渍，确保无划痕。
 
（2）PVC地胶打蜡服务内容
1.前期处理：彻底清洁PVC地胶表面灰尘、污渍、胶渍、顽固污垢，干燥后无残留。
2.打蜡工艺：采用专业PVC地胶专用蜡水，推荐参考品牌为泰华施prox、3M超级硬光蜡（或同档次、同性能的环保型专业地胶蜡水），均匀涂刷底蜡1-2遍、面蜡2-3遍，每遍蜡层完全干燥后进行下一道工序。
3.抛光处理：蜡层完全固化后，使用专业抛光机精细抛光，地胶表面光亮均匀、无气泡、无流挂、无漏打区域。
4.成品保护：打蜡完成后做好现场防护，避免未干蜡层被污染、划伤。
 （3）服务质量标准
1.整体环境：无建筑垃圾、无灰尘、无污渍、无胶渍、无卫生死角，达到可直接入驻使用标准。
2.玻璃：通透无水印、无污渍、无胶渍，窗框窗槽洁净无杂物。
3.PVC地胶：表面光滑光亮、色泽均匀，蜡层附着力强，无划痕、无漏打、无蜡痕，行走无打滑现象。
4.所有清洁区域：不损伤墙面、地面、玻璃、洁具、家具等原有设施，无腐蚀、无划痕、无破损。
 
（3） 服务及施工要求
1. 中标单位需自行配备所有清洁设备、工具、耗材（吸尘器、抛光机、铲刀、玻璃刮、专用清洁剂、PVC地胶蜡水等），耗材需符合环保标准，无刺激性气味、无腐蚀性。
2. 中标单位需提前勘察现场，按医院现场管理规定制定施工方案，施工位置及工序可由双方协商调整，确保贴合诊疗区域需求，不影响医院正常运营。
3. 服务过程中做好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，采取降噪、降尘措施，避开医院诊疗关键时段，不得影响大楼正常医疗服务及人员通行。
4. 服务人员统一着装、佩戴工牌，服从医院现场管理人员调度与监督；施工完成后清理现场，做到工完场清。
5. 服务期间若造成医院设施设备损坏，由中标单位全额赔偿并及时修复。
6. PVC地胶打蜡质保期不少于3个月，质保期内出现脱蜡、划痕、起雾等问题，中标单位需免费补蜡修复，相关人工、耗材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（4） 服务响应要求
1.质保期内PVC地胶出现脱蜡、划痕等质量问题，中标单位需在24小时内响应医院需求，48小时内到达现场完成补蜡修复。
2.施工及质保期内若因施工操作不当造成医院场地污染、设施损坏等二次损失，中标单位需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。
3、 商务需求
（1） 报价要求
投标单位需按本项目采购需求报出服务总报价，投标报价为包干价，被视作已包括人工、设备、耗材、运输、施工、质保、税费等完成本项目不可或缺的工作和责任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合同期内不作价格调整；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最高预算限价108,142.00元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（2） 服务质量要求
所有使用的清洁耗材、蜡水等产品需为全新合格产品，符合国家环保、安全相关标准；清洁、打蜡设备需为专业作业设备，运行正常、无安全隐患；服务人员需经专业培训，具备相应作业能力。
（3） 施工及安装规范
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医院现场管理规定，做好成品保护、安全防护措施；施工工序衔接顺畅，避开诊疗关键时段，不得影响医院正常医疗服务及人员通行；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现场，做到工完场清。
（4） 验收标准
服务全部完成后，由医院、中标单位共同进行整体验收，验收内容包含服务范围全覆盖情况、清洁质量、打蜡效果、设施设备完好情况等，需符合本招标文件采购需求及相关行业标准；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《服务验收确认单》，验收不合格的，中标单位需在24小时内整改完毕，整改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，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医院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（五）付款方式
1. 本项目全部服务完成并经医院整体验收合格后，医院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%；2.PVC地胶打蜡质保期届满，且中标单位按要求完成质保期内全部维保义务、无任何质量及服务违约的，医院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%（尾款）；
3.各期付款前，中标单位均需向医院提供对应付款金额的合规、有效的全额增值税发票，否则医院有权顺延付款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（六）违约责任
1. 中标单位未按约定工期完成全部服务的，每逾期1天按合同总金额的1%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3天，医院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2. 中标单位服务质量未达到招标文件要求、未按要求响应质保期报修需求、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或补蜡修复的，每出现一次，医院有权扣除合同金额的10%-30%；情节严重的，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中标单位需退还已支付费用并赔偿医院损失。
3. 因中标单位施工操作不当造成医院设施设备损坏、场地污染的，中标单位需全额赔偿，拒不赔偿的，医院有权从合同款项中扣除相应赔偿金额。
4、 投标人资格要求
1.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清洁服务、保洁服务等相关内容。
2.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3年（2023年3月至今）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3. 投标人具备3年以上同类开荒清洁、PVC地胶打蜡服务经验，近3年（2023年3月至今）具有相关服务项目业绩（需提供合同等有效证明材料）。
4. 投标人拥有固定的专业服务团队、齐全的清洁打蜡设备及工具，服务人员需经专业培训。
5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5、 投标文件要求
1. 业绩证明材料（合同复印件等，加盖公章）
2. 项目服务团队资质证明、人员培训证明
3. 设备及耗材清单（含品牌、规格、质量证明等）
4. 服务方案（含施工流程、质量保障、工期保障、安全文明施工、成品保护等）
5. 售后服务及质保方案
6. 投标报价单
6、 其他说明
1. 投标人应在投标前自行勘察现场，了解项目实施地点的场地条件、作业环境等情况，勘察现场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；投标人未勘察现场的，视为认可现场条件，后续因场地问题产生的整改费用由投标人承担。
2. 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归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所有，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修改，澄清或修改内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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